
 

 

特別行政區制度在澳門取得成功的基本經驗 

 

蔣曉偉 

 

澳門社會自 1999 年回歸祖國以後取得了舉世矚

目的偉大成就，這些成就的取得固然有許多原因，但

其中一個重要原因便是澳門社會對回歸後澳門的繁

榮穩定、《澳門基本法》的實施做出了重要貢獻。因

此，澳門回歸十五年的成功經驗，得出一個結論，就

是：《澳門基本法》必須與澳門社會相契合，如果《澳

門基本法》所確立的經濟、政治、文化制度不能和澳

門社會相匹配，澳門社會不僅不可能穩定，而且不可

能發展，更不可能使“一國兩制”的特別行政區制度

得以實現。 

 

 

一、社會是國家制度的基礎， 

國家制度必須與社會相契合 

 

社會是人們以共同物質生產活動為基礎，按照血

緣關係，或者地域聯繫而結成的人與人之間生產和生

活活動的有機系統。構成社會的基本要素是自然環

境、人口和文化。人類社會可追溯幾十萬年的歷史，

可國家形態的出現才幾千年的歷史，在漫長的原始社

會中，社會的運行和發展是靠社會自身進行的，是靠

社會自身的組織對社會進行有效的管理。隨着社會生

產力的發展，社會管理事務日益繁雜，社會矛盾日益

尖銳，原始的社會管理不能實現社會正常運行和發

展，於是需要一個凌駕於社會之上的公共機關，即國

家來參與社會的管理。馬克思說：“社會創立一個機

關來保護自己的共同利益，免遭內部和外部的侵犯，

這種機關就是國家政權。”1 國家產生以後，社會組

織對社會管理的大部分職能，作為公共管理機關的國

家是不能取代，也是取代不了的；社會管理的機制，

即社會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發展的社會化管理

機制，也是作為公共管理機關的國家不能取代，也是

取代不了的。如，國家制定和認可的法律很多都來自

於社會的道德、風俗和習慣。因此，國家的管理雖然

凌駕於社會之上，但國家必須按照社會運行的規則進

行，這樣，社會的運行才能夠有條不紊地進行，國家

才能夠長治久安。“政治統治到處都是以執行某種社

會職能為基礎，而且政治統治只有在它執行了它的這

種社會職能時，才能持續下去。”2 這是國家產生以

後的幾千年歷史所證明的，無論是東方和西方都是如

此。所以馬克思說：“在人們的生產力發展的一定狀

況下，就會有一定的交換和消費形式。在生產、交換

和消費發展的一定階段上，就會有相應的社會制度、

相應的家庭、等級或階級組織，一句話，就會有相應

的市民社會。有一定的市民社會，就會有不過是市民

社會的正式表現的相應的政治國家。”3“我的研究

得出這樣一個結果：法的關係正像國家的形式一樣，

既不能從它們本身來理解，也不能從所謂人類精神的

一般發展來理解，相反，它們根源於物質的生活關

係，這種物質的生活關係的總和，黑格爾，概括為‘市

民社會’。”4“市民社會是全部歷史的真正發源地

和舞台。”5 

社會發展的歷史，以及馬克思關於社會和國家關

係的論斷，都說明：社會是國家制度的基礎，社會決

定國家制度的性質和發展方向。不管你是否喜歡這個

社會，社會是客觀存在的，它按照其自身的規律產生

 同濟大學法學院教授、上海港澳台法研究會副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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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發展，它是國家制度產生和發展的基礎。這就是社

會發展的客觀規律。因此，國家制度必須與社會相契

合，這樣社會和國家才能夠和諧、穩定地發展。 

 

 

二、基本法與澳門社會互相協調和促進 

 

社會和國家的發展規律，以及馬克思主義基本理

論，明確了社會和國家制度互相依聯的關係。因此《澳

門基本法》在制定過程中，就充分考慮澳門社會的現

狀，努力反映澳門市民的心聲和意願，並使《澳門基

本法》所確立的經濟制度、政治制度和文化制度與澳

門社會相協調。《澳門基本法起草工作說明》強調：

“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草案)就是在全體起草委員

的共同努力和澳門社會各階層以及內地有關方面的

積極參與和支持下完成的，整個起草過程都體現了開

放和民主協商的精神。需要指出的是由澳門各界人士

組成的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對基本法

的起草工作給予了大力協助，他們通過多種渠道和生

動活潑的形式開展對基本法的宣傳和諮詢工作，為起

草委員會收集了大量有關基本法的意見和建議。”6 

因此，《澳門基本法》在確立“一國兩制”、“澳人

治澳”、高度自治方針的同時，規定了許多符合澳門

社會實際情況的法律制度，比如，根據澳門存在少量

私有土地，《澳門基本法》第 7 條規定“澳門特別行

政區境內的土地和自然資源，除在澳門特別行政區成

立前已依法確認的私有土地外，屬於國家所有”；針

對澳門旅遊娛樂業在經濟中的重要地位，《澳門基本

法》第 118 條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根據本地整體利

益自行制定旅遊娛樂業的政策”；針對澳門人權保護

的實際情況，《澳門基本法》第 28 條規定“澳門居民

對任意或非法的拘留、監禁，有權向法院申請頒發人

身保護令”；根據澳門長期有兩個市政廳為市民提供

服務的狀況，《澳門基本法》第 95 條規定“澳門特別

行政區可設立非政權性的市政機構，接受政府委託為

居民提供澳門可設立非政權性的市政機構。市政機構

受政府委託為居民提供文化、康樂、環境衛生等方面

的服務，並就有關上述事務向澳門政府提供諮詢意

見”；根據澳門的社會協調組織在協調勞資矛盾方面

的積極作用，《澳門基本法》第 115 條規定“澳門特

別行政區設立由政府、僱主團體、僱員團體的代表組

成的諮詢性的協調組織”；等等。 

《澳門基本法》在確立“一國兩制”、“澳人治

澳”的方針的同時，不僅規定了許多符合澳門社會實

際情況的法律制度，而且通過制度的規定，為澳門社

會的進步和發展指出了方向、留出了發展空間。比

如，《澳門基本法》第 100 條規定“澳門原有關於公

務人員的錄用、紀律、提升和正常晉級制度基本不

變，但得根據澳門社會的發展加以改進”；《澳門基

本法》第 132 條規定“澳門政府根據需要和可能逐步

改善原在澳門實行的對教育、科學、技術、文化、體

育、康樂、醫療衛生、社會福利、社會工作等方面的

民間組織的資助政策”；《澳門基本法》第 130 條規

定“澳門政府在原有社會福利制度的基礎上，根據經

濟條件和社會需要自行制定有關社會福利的發展和

改進的政策”；等等。《澳門基本法》這些要求改進

和發展的制度性規定，無疑有利於澳門社會的發展和

進步。 

《澳門基本法》根據澳門社會實際狀況制定的上

述制度，深受澳門社會的認可，得到居民的擁護，並

在貫徹實施過程中促進了澳門經濟、政治和文化的全

面發展。因此，澳門社會和澳門居民對《澳門基本法》

是充分信任和尊重的，正是這些認可、擁護、信任和

尊重，形成了澳門社會維護基本法的尊嚴，保證基本

法實施的社會共識。澳門社會對《澳門基本法》認可、

擁護、信任和尊重的最直接、最充分的說明，就是澳

門社會在日常生活中自覺維護《澳門基本法》的尊

嚴，保證《澳門基本法》的實施，並認真貫徹《澳門

基本法》第 23 條的規定，在 2009 年及時、成功地制

定了《維護國家安全法》。《維護國家安全法》得到了

廣大市民的認可和支持，社會各界近 90%贊成立法，

反映社會各界的主流民意。7 

 

 

三、澳門特區政府重視社會建設 

 

《澳門基本法》確立了“一國兩制”、“澳人治

澳”、高度自治的特別行政區制度，特別行政區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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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澳門社會順利實施，必須得益於澳門社會的理

解、支持和互動。因此加強澳門社會的自身建設，使

之具有與基本法互動的特質以及不斷的進取性，是貫

徹實施《澳門基本法》的需要，也成為澳門特區政府

多年來的工作目標。 

為之，歷屆澳門特區政府都高度重視澳門社會建

設，2004 年行政長官在施政報告中提出建設“公平社

會”的要求：強調法治、打擊腐敗、扶持弱勢群體；

2005 年行政長官在施政報告中提出建設“優質社

會”的要求：着重強調在基本法框架內加強民主政治

建設、發揮社團作用、建設公平自由環境；2007 年、

2010 年行政長官在施政報告中提出建設“和諧社

會”的要求：着重強調施政公平、政府優質服務、社

會道德文明建設；2008 年行政長官在施政報告中提出

建設“公民社會”的要求：着重強調公民素質教育和

為國家和社會擔當意識的培育等；2009 年、2011 年

行政長官在施政報告中都提出建設“人文社會”的

要求，着重強調發展教育，提升本地科學、文化、體

育等水平，並提高人口質量。 

澳門特區政府在施政報告中加強社會建設要求

的提出，大大促進了澳門社會各項事業的發展，提升

了澳門社會綜合素質的提高，這為《澳門基本法》的

實施奠定了物質基礎和思想基礎。 

回歸十五年來，澳門博彩業適度開放、有序發展

取得了成功，使經濟迅速增長，2013 年的國民生產總

值是 1999 年的 4.8 倍，為澳門的可持續發展奠定了堅

實的經濟基礎，失業率下降，居民收入明顯提高，生

活顯著改善。 

澳門實行的雙層社會保障制度，加大了社會保障

覆蓋面，提高了各種社會福利；並在加速完成 19,000

個公共房屋建造的基礎上啟動“後萬九”公屋建

設，使弱勢群體得到實質性支持，民生不斷改善。 

澳門從回歸前的 4 所大學，發展到現在的 12 所

大學，並建立了眾多的科研機構；基礎教育也有了長

足的發展，實現了 15 年免費義務教育，大量增加獎

學金和貸學金的名額和金額，同時大改善了教學施設

和條件，為實現教育平等，培養更多治澳人才創造了

良好條件。 

澳門在加強文化建設的同時，重視彰顯本地傳統

文化，並着力文化根基的保護和研究。2005 年 7 月澳

門歷史城區申報世界遺產成功，至 2013 年 12 月，澳

門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有十個項目，其中六項列入國

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一項入選人類非物質文化

遺產名錄。“澳門學”的學科建設也進入一個新的歷

史階段，無論是基本理論還是史料、視角、議題、方

法等研究領域都有長足的發展。 

澳門重視社團的發展和建設。社團無論從數量和

質量都有一定的增長和提高。澳門社團在服務澳門社

會、參與經濟建設、文化建設等方面發揮着重要的作

用，並積極參政議政，成為溝通政府和市民間的橋

樑。澳門特區政府充分發揮澳門社團的公共資源和能

量，使政府的施政與澳門社團的服務相協調，從而推

動澳門社會平穩地向前發展。 

 

 

四、經濟持續增長為基本法實施提供 

堅實的物質基礎和群眾基礎 

 

澳門社會自 1999 年回歸以來，經濟得到了長足

的進步和發展，澳門GDP總量從 1999 年的澳門幣

75,143 百萬元，至 2013 年達到澳門幣 358,704 百萬

元，增長近 4.8 倍；人均GDP從 1999 年的澳門幣

117,620 元，至 2013 年達到澳門幣 697,502 元，增長

近 6 倍。8 澳門社會經濟的持續增長，不僅繁榮了澳

門社會的經濟，而且使澳門社會的就業人數大幅提

高，據統計，澳門失業率從 1999 年的 6.4%，下降至

2012 年的 2.0%。9 失業率大幅下降，就業人數大幅

增加，同時社會保障機制也逐步完善。據統計，澳門

社會保障基金各項受領人數，1999 年為 23,820 人，

至 2012 年達到 81,421 人，增長了約 3.4 倍。澳門社

會GDP的增長，帶動澳門市民收入提高，就業人數提

高和社會保障收益人數的提高，同時使失業率下降。

澳門社會這三個提高，一個下降，就是澳門社會人心

思定，並認可《澳門基本法》，擁護《澳門基本法》

的物質基礎。 

澳門社會實行市場經濟，《澳門基本法》第 111

條確立了澳門的自由港地位，第 112 條確立了澳門的

自由貿易政策。基於《澳門基本法》確立的自由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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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貿易的市場經濟，帶給澳門社會的是自由競爭的

社會秩序，這種自由競爭的社會，既充滿活力，又有

秩序，又是穩定和諧的；因此澳門市民對自由競爭與

和諧穩定社會的追求和嚮往，必定轉而對《澳門基本

法》的認可和支持。 

澳門社會持續增長的經濟，培育了澳門社會的中

產階層。劉祖雲和王丹鳳經過研究得出結論：“應以

職業為主要指標，同時結合收入狀況，將澳門中產階

層的範圍界定為收入在 10,000-40,000 澳門元之間的

公務員及管理人員、專業人員、技術員及輔助專業人

員以及文員，據此，澳門中產階層的規模約佔總就業

人口的 36.1%，在總人口中約佔 22.1%。”10 在澳門

社會總人口 22.1%的中產階層涉及到澳門社會的各個

領域，他們是所在生產單位和工作部門的中堅力量，

他們在家庭中上有老，下有小，起着承上啟下的作

用。社會的中產階層是非常理智和務實的階層，他們

寄希望於社會的穩定和發展，以便自己和自己的家庭

能夠朝着社會指引的目標、通過自身的努力獲得晉升

機會、獲得上升空間，以便提高自己和家庭的幸福指

數，實現人生的價值。隨着澳門經濟的發展，澳門社

會中產階層數量的增多，以及中產階層追求的目標逐

步變為現實，澳門社會對維護社會穩定，同時指引人

們奔向幸福生活的《澳門基本法》的認同程度大大地

提高，從而使《澳門基本法》自覺成為人們社會生活

的準則。澳門社會不斷成長的中產階層，以及受到社

會保障制度覆蓋的社會各階層，就是《澳門基本法》

最堅實的群眾基礎。 

 

 

五、澳門社團成為基本法實施中的正能量 

 

《澳門基本法》順應澳門社會的歷史發展，賦予

澳門居民在市場經濟基礎上依法自我管理、自我發展

的自治權。《澳門基本法》第 27 條，規定澳門居民結

社，以及組織和參加工會的權利和自由；《澳門基本

法》第 95-96 條、第 131-134 條，賦予澳門特別行政

區社團和行業組織的法律地位，及其開展廣泛社會活

動的權利。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以後，澳門民眾按照

《澳門基本法》的規定，積極組建各類社團組織，踴

躍參加澳門社會管理，使澳門居民的民主權利得以充

分實現，並使澳門地區的社團基本適應澳門社會經

濟、政治和文化發展的需求，同時也使澳門社會逐步

形成了較為完善的民主形態，為《澳門基本法》的貫

徹實施奠定了堅實的社會基礎。 

澳門社會至 2013 年第一季度，共有註冊社團逾

5,000 個。11 據 2012 年回歸後的 13 年間統計，新增

註冊社團 3,683 個，佔現有社團總數的 65.9%，按時

間計算，平均每 1.29 天即成立一個社團。澳門的社團

不僅數量眾多，而且門類齊全，覆蓋社會生活的方方

面面，其涉及到：工商類、公會類、專業類、教育類、

文化類、學術類、慈善類、社區類、鄉族類、聯誼類、

體育類、政治類等。12 這些社團在澳門回歸後，煥發

活力和青春，並以主人翁姿態，以《澳門基本法》為

依據，積極工作，與特區政府相配合，為澳門“一國

兩制”和《澳門基本法》的實施作出了不可替代的重

要貢獻。 

 

(一) 積極提供社會服務和救助，促進社會安定 

澳門街坊會聯合總會是澳門眾多社會服務團體

之一，擁有會員超過 30,000 人，義工近 2,000 人，澳

門回歸 15 年來，街坊總會廣泛團結坊眾，堅持“關

心社會、參與社會、關注民生、服務社群”的工作方

針，努力維護居民的合法利益。大力開展多元化的社

會服務工作，在住房、教育、治安、交通、環保、衛

生等方面，為廣大居民辦實事、辦好事。同時在救災

扶貧、排憂解難、慰病問苦、敬老愛幼等方面也都做

出了積極努力和貢獻。據統計，每年參與街坊總會活

動和服務的市民達到逾 100 萬人次，跟進的個案超過

6,000 個。13 澳門工會聯合總會、澳門婦女聯合總會

等等社團組織也在關心社會、服務社群、就業指導幫

助、辦好婦女兒童福利，以及維護婦女、兒童合法權

益方面做了很多工作，為澳門社會的穩定和發展作出

了貢獻。 

 

(二) 依法提議合理訴求，維護民眾合法權益 

澳門社團依法通過聲明、靜坐、遊行示威、簽名

等活動，提出民眾的合理訴求，以宣泄社會不滿情緒

來維護人權，促進社會和諧穩定。如 2013 年 5 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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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澳門家庭團聚聯合會、澳門工人民生力量聯合工

會和澳門青年同盟總會等 7 個團體發起“五一”遊

行，共有近二千人參加，就民生、就業、教育、公屋、

環保、最低工資、政制發展、黑工問題、新聞自由及

家庭團聚等多方面提出訴求，多數人希望政府助民解

圍。“澳門鋼筋扎鐵公會”還出動遊行車輛，沿途高

呼口號，要求澳門經濟發展成果全民共享。實際上這

種和平示威遊行從某種意義上說，及時宣泄社會情

緒，反映澳門社會的合理訴求，以達穩定社會的目標。 

 

(三) 適時為政府提供諮詢，倡導和諧社會 

回歸前，由於經濟連續多年的負增長，澳門的失

業率由 1997 年的 3.2%不斷上升至 1999 年的 6.4%，

2000 年 5 月更高達 7.1%的歷史新高，失業人數為

13,000 人，其中以建築業失業情況最為嚴重，多達

5,000 人。2000 年 5 月 7 日 500 名失業建築工人即首

次發起示威遊行，要求政府大幅削減外勞數目，確保

本地工人就業。5 月 19 日，又有數百名失業建築工人

舉行第二次示威遊行。工潮發生後，澳門特區行政長

官約見政府智囊──澳門政策研究所，徵求對澳門工

潮的看法。該研究所的研究報告：《對澳門工潮、失

業問題的十點看法和建議》建議政府借處理工潮重新

檢討、調整與工商界和傳統社團的關係；建議政府

“應該藉這次工潮機會，在要求工商界顧全大局、共

度時艱的同時，重新檢討和調整特首與工商界、僱主

團體、傳統社團之間的關係，並確立起以特首和政府

為主導、利益集團為輔助、利益集團的行為須服從於

特首施政理念……”。特區政府及時聽取澳門政策研

究所的諮詢意見，並徵求社會各界，特別是建築工人

意見，及時妥善地協調了澳門社會外來勞工與本地工

人之間的用工矛盾，解決了澳門社會業已存在的利益

衝突。 

 

(四) 積極參政議政，社團功不可沒 

由於澳門社會沒有形成政黨政治，因此澳門社團

在為社會服務的同時，還積極地參政議政。無論是澳

門行政長官的選舉，還是澳門立法會的選舉，澳門社

團都按照選舉法的規定，通過其功能界別發揮重要作

用。澳門社團成員通過立法會選舉，成為立法會議

員，這使澳門立法會在履行參政議政方面能夠及時反

映澳門社團和社會的合理心聲，同時也使立法會的決

議能夠通過澳門社團得到社會支持，並順利實現。澳

門社團積極參政議政，還表現在澳門社團廣泛參與政

府諮詢機構的相關工作。2006 年《非高等教育制度綱

要法》在制定過程中，教育委員會廣泛徵求各社團意

見，形成社會各界、各階層對教育制度改革的認同。

澳門社團還積極履行監督政府施政的職責。“新澳門

學社”就回歸後澳門公共房屋建設滯後、企業以廉價

外勞取代本地工人就業、公共工程超支、公共服務低

效、土地批給不合理等問題多次提上立法會的議事日

程，引起政府重視；“新澳門學社”還不定期出版《新

澳門》雜誌，對政府施政中的失誤進行批評和建議。 

 

(五) 宣傳“一國兩制”方針和《澳門基本法》 

澳門回歸後的繁榮昌盛，與“一國兩制”方針和

基本法的成功施行密不可分。宣傳“一國兩制”方針

和《澳門基本法》是澳門社會團體的重要工作，並且

取得了顯著成績。前任行政長官何厚鏵曾說：“在一

個以基本法為制度支柱的社會中，傳播基本法的重要

性，絕對是無庸置疑的。回歸以來，從民間以至政府，

基本法的推廣，均有加強，其中，基本法推廣協會更

專職與此，角色重要，功能顯著”。14 由廖澤雲、崔

世昌、賀定一、李鵬翥和楊允中等五位知名人士，在

澳門回歸後，倡議成立澳門基本法推廣協會。該會結

合澳門特區形勢，推動整個社會學習基本法，除了每

年定期舉行基本法學習座談會以外，還與北京大學港

澳台法律研究中心、澳門特區法務局、民政總署、教

育暨青年局、澳門科大法學院、澳門大學法學院等聯

合主辦專題研討會，並協同澳門中華教育會編寫了

《澳門基本法課本》，在中學開設基本法課程，增強

澳門青年學生的基本法意識；還通過不同形式宣傳基

本法，包括：開辦各種類型的基本法培訓班、開展各

種有意義的比賽、舉辦宣傳基本法的園遊會或文藝晚

會等，讓市民加深對基本法的認識，協同特區政府法

務局及時出版發行幾種基本法宣傳通俗讀物，如《澳

門基本法釋要》、《基本法你我知》、《澳門基本法好易

懂》，並免費派發給市民，很受市民歡迎，並受到各

方面的好評。《澳門基本法》正是通過這樣多種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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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學習、宣傳，在澳門社會不斷地發揚光大、深入人

心，並成為人們的自覺行動。 

 

 

六、思考與展望 

 

澳門特區成立十五年來，《澳門基本法》所確立

的特別行政區制度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澳門社會無論

在經濟、政治和文化領域都有長足的發展，這些成功

和成就都得益於一條基本經驗，這就是努力實現澳門

社會與基本法相契合。毋容置疑，站在新的歷史起點

上的澳門社會還要發展，還要進步，還要取得更大的

成就。但堅持“澳門社會與基本法相契合”，既是我

們的有益經驗，也是我們的工作目標。因此我們需要

不斷地改革和創新我們社會的方方面面，以使澳門社

會與《澳門基本法》更好地相契合。 

澳門社會以博彩業為基礎的經濟取得了成就，但

怎樣使經濟適度多元化，使澳門經濟立足澳門本土，

既具現代化又具可持續性，這是澳門經濟必須面對的

道路。這樣也契合《澳門基本法》第 114 條“澳門特

別行政區改善經濟環境和提供法律保障，以促進工商

業的發展，鼓勵投資和技術進步，並開發新產業和新

市場”。 

澳門社會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必須讓經濟成果

更好、更多地惠及百姓。澳門的收入分配制度要形成

“兩頭小、中間大”的紡錘形，以擴大社會中產階層

的比例；同時也要健全完善社會保障制度，提高各種

社會福利，並加大弱勢群體支持的力度，從而使《澳

門基本法》擁有更為廣泛的群眾基礎。 

澳門的教育有了長足的發展和進步，但是必須進

一步提高教育質量，使澳門的大學朝國際知名大學的

目標發展；基礎教育在提高質量基礎上，朝均衡化方

向發展，以實現教育公平。教育的發展，不僅為澳門

培養更多的有用人才，而且能夠提高全民的文化素

質，也為《澳門基本法》的實施創造更好的思想條件。 

澳門加強文化建設在申報世界遺產等方面取得

了成功，但還必須進一步打造與其經濟發展相適應的

文化狀況。因此澳門必須創造有利於文化發展的政策

和環境，在提高澳門居民文化素養方面下工夫，滋養

民眾開放的全球視野和健康的本土認同，並培養海納

百川的多元的澳門城市性格，以契合“一國兩制”、

“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特別行政區制度。 

澳門社團在澳門發展和特別行政區制度建設中

作出了很大的貢獻。但澳門社團必須與時俱進，進一

步適應社會的需要。因此澳門社團有必要提升自我管

理、自我發展的內在素養，朝專業化和科學化方向發

展；澳門社團也有必要作適當的整合，以凝聚和均衡

社團服務社會的資源和力量，同時進一步擴大社會服

務的範圍，以與政府公共治理的職能相互補；澳門社

團在參政議政方面也有必要進一步地規範化和制度

化，以與《澳門基本法》所確立的特別行政區制度相

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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